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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各业务类型水平评价申请基本条件及材料要求

一、调查评估类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a）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、事业单位，拥有固定的工作场

所。

b）主要技术负责人须具有5年以上的地块环境调查与评估（以下

简称“调查评估”）相关领域从业经验（附相关业绩证明材料），并拥

有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、土壤科学、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岩土工程

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。

c）须具有从事调查评估相关领域从业经验超过3年以上的技术人

员不少于3人，且上述技术人员还应拥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相

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d）申请单位首次申请的，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累计完成

（通过评审或管理部门备案）3个及以上调查评估项目，其中至少在

江苏省内开展过1个调查评估项目。再次申请的，上年度至少完成1个

调查评估项目。

e）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期间无不良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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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材料要求

a）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：1、水平评价申请书； 2、法

人资格证明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； 3、工作场

所证明（房产证明、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）；4、单位章程或者

管理制度；5、申请水平评价诚信承诺书；6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

书：7、其他可以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（资质证书、专利、奖项

等）。

b）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：1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责人）

身份证明材料，包括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毕业证、职称证以及其他证

明材料；2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责人）在职证明材料、社保缴

费证明。

c）从业单位业绩情况：1、项目中标通知书（非招投标项目不用

提供，但应提供业主证明材料）、合同、项目完成证明材料（当地生

态环境部门出具的备案意见或专家评审意见、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

管理系统网上备案截图）；2、承接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推荐

意见（一年有效）。

d）完成项目质量情况（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3个）： 1、

调查评估项目介绍（基本情况介绍、项目先进性、项目合同额等）；

2、（非涉密）调查评估项目工作方案、正式报告及其附件、专家评

审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意见等；3、荣誉资料、专利及论文情

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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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方案编制类

（一） 基本条件：

a）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、事业单位，拥有固定的工

作场所和实验场所，具备开展修复技术路线比选小试、中试等

工作的硬件条件。

b）主要技术负责人须具有5年以上的污染地块治理修复方

案编制（以下简称“方案编制”）相关领域从业经验（附相关

业绩证明材料），并拥有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、土壤科学、水

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岩土工程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

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。

c）须具有从事方案编制相关领域从业经验超过3年以上的

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，且上述技术人员还应拥有相关专业本科以

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d）申请单位首次申请的，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累计完

成 （通过评审或管理部门备案）3个及以上方案编制项目，其

中至少在江苏省内开展过1个方案编制项目。再次申请的，上年

度至少完成1个方案编制项目。

e）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期间无不良记录。



第 4页

（二） 材料要求：

a）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：1、水平评价申请书；

2、法人资格证明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；

3、工作场所证明（房产证明、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）；

4、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；5、申请水平评价诚信承诺书；6、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：7、其他可以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

（资质证书、专利、奖项等）。

b）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：1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

责人）身份证明材料，包括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毕业证、职称

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；2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责人）在职

证明材料、社保缴费证明。

c）从业单位业绩情况：1、项目中标通知书（非招投标项

目不用提供，但应提供业主证明材料）、合同、项目完成证明

材料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备案意见或专家评审意见、全

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网上备案截图）；2、承接项目所

在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推荐意见（一年有效）。

d）完成项目质量情况（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3

个）： 1、方案编制项目介绍（基本情况介绍、修复技术必选

与先进性、项目效益等）；2、（非涉密）修复技术方案、专家

评审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意见等；3、荣誉资料、应用证

明、专利及论文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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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程施工类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
a）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、事业单位，拥有固定的工

作场所。

b）须具有至少5名以上岩土工程、土木工程、化学工程、

环境工程或者水文地质等相关专业中级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。

c）须具有至少1名环境保护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或注册环

保工程师，且具有5年以上污染地块修复工程从业经验。

d）须具有至少2名以上注册建造师，且上述人员具有3年以

上污染地块修复工程从业经验。

e）须具有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，

且施工员、质量员、安全员、标准员、材料员、机械员、劳务

员（预算员）、资料员等人员齐全。

f）所有配备人员必须提供单位社保等相关在岗证明材料及

相应的资质证书。（持有岗位证书的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包括：

施工员、质量员、安全员、标准员、材料员、机械员、劳务员

（预算员）、资料员）

g）申请单位首次申请的，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累计完

成（通过评审或管理部门备案）2个及以上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

程施工项目，其中至少在江苏省内开展过1个修复工程施工项

目。再次申请的，上年度至少完成1个修复工程施工项目。

h）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期间无不良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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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材料要求：

a）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：1、水平评价申请书；

2、法人资格证明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；

3、工作场所证明（房产证明、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）；

4、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；5、申请水平评价诚信承诺书；6、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：7、其他可以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

（资质证书、专利、奖项等）。

b）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配备人员身份证明材料，包括

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毕业证、职称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；2、相

关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配备人员在职证明材料、社保缴费证

明。

c）从业单位业绩情况：1、项目中标通知书（非招投标项

目不用提供，但应提供业主证明材料）、合同、项目完成证明

材料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备案意见或专家评审意见等证

明材料、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网上备案截图）；2、

承接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的推荐意见（一年有效）。

d）完成项目质量情况（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2

个）： 1、修复工程施工项目介绍（基本情况介绍、项目先进

性、项目合同额等）；2、（非涉密）修复工程施工实施方案或

施工组织设计、竣工报告、专家评审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备

案意见等；3、荣誉资料、专利及论文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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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环境监理类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
a）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、事业单位，拥有固定的工

作场所，符合国家和江苏省从事环境监理行业的相关规定和要

求。

b）环境监理过程配有专门的环境监理负责人，且具有5年

以上的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环境监理（以下简称“环境监

理”）相关领域从业经验，并拥有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、土壤

科学、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岩土工程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

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。

c）须具有从事环境监理相关领域从业经验超过3年以上的

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，且上述技术人员还应拥有相关专业本科以

上学历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d）申请单位首次申请的，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累计完

成（通过评审或管理部门备案）3个及以上环境监理项目，其中

至少在江苏省内开展过1个环境监理项目。再次申请的，上年度

至少完成1个环境监理项目。

e）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期间无不良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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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材料要求：

a）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：1、水平评价申请书；

2、法人资格证明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）；

3、工作场所证明（房产证明、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）；

4、单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；5、申请水平评价诚信承诺书；6、

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7、其他可以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

（资质证书、专利、奖项等）。

b）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：1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

责人）身份证明材料，包括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毕业证、职称

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；2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责人）在职

证明、社保缴费证明。

c）从业单位业绩情况：1、项目中标通知书（非招投标项

目不用提供，但应提供业主证明材料）、合同、项目完成证明

材料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环保备案意见或专家评审意见

等证明材料、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网上备案截

图）；2、承接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的推荐意见（一年有

效）。

d）完成项目质量情况（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3

个）： 1、环境监理项目介绍（基本情况介绍、主要工作内

容、环境监理要点等）；2、（非涉密）环境监理工作方案、监

理报告、专家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门备案意见等；3、荣誉资

料、专利及论文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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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效果评估类

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
a）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企、事业单位，拥有固定的工

作场所。

b）主要技术负责人须具有5年以上的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

程效果评估（以下简称“效果评估”）相关领域从业经验，并

拥有环境科学、环境工程、土壤科学、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

岩土工程等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

上职称。

c）须具有从事效果评估相关领域从业经验超过3年以上的

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，且上述技术人员还应拥有专业本科以上学

历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。

d）申请单位首次申请的，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累计完

成 （通过评审或管理部门备案）3 个及以上效果评估项目，其

中至少在江苏省内开展过1个效果评估项目。再次申请的，上年

度至少完成1个效果评估项目。

e）近三年（截至上年年底）期间无不良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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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材料要求：

a）从业单位基本情况及资质情况：1、水平评价申请书；

2、法人资格证明（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）； 3、

工作场所证明（房产证明、租赁合同或其他有效证明）；4、单

位章程或者管理制度；5、申请水平评价诚信承诺书；6、质量

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；7、其他可以证明从业单位能力的材料（资

质证书、专利、奖项等）。

b）从业单位人员配置情况：1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

责人）身份证明材料，包括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毕业证、职称

证以及其他证明材料；2、相关技术人员（含技术负责人）在职

证明材料、社保缴费证明。

c）从业单位业绩情况：1、项目中标通知书（非招投标项

目不用提供，但应提供业主证明材料）、合同、项目完成证明

材料（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备案意见或专家评审意见等证

明材料、全国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网上备案截图）；2、

承接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的推荐意见（一年有效）。

d）完成项目质量情况（提供近三年完成的项目至少3

个）： 1、效果评估项目介绍（基本情况介绍、项目先进性、

项目合同额等）；2、（非涉密）效果评估工作方案、正式报

告、专家评审意见以及生态环境部门意见等；3、荣誉资料、专

利及论文情况等。


